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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协会会员资格与法院执

帕特里克·诺顿（Patrick M. Norton）先生简历 

帕特里克·诺顿（Patrick M. Norton）先生是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
（Steptoe & Johnson LLP）华盛顿总部的合伙人，系国际业务部成员。

 

诺顿先生在国际商业仲裁、诉讼、贸易纠纷和规制事务等方面具
有丰富经验。他曾担任 100 多起国际仲裁、法律诉讼和贸易纠纷的首
席法律顾问，涉及地区包括亚洲、欧洲和中东。此外，他还曾根据美
国仲裁协会、国际商会和《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则
在国际纠纷中担任仲裁员。 

 

在加盟世强之前，诺顿先生在其他优秀律师事务所执业达 20 多
年，其中 6 年多在中国工作。他还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后来
为近东和南亚）助理法律顾问。他曾代表美国参与各类国际谈判和诉
讼。因为其出色服务，诺顿先生曾被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授予美国
政府高级雇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重要荣誉和表彰 
 

 名列《律师名人堂》（2007-2008 年，商业仲裁） 

 

主要代理事项 
 

 为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开展《美国海外反腐败法》
调查 

 曾代表日本钢铁业处理 3 起关于钢铁进口的中国贸易救济调查 

 曾为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就相互关联的纽约
诉讼和伦敦、新加坡的仲裁提供咨询服务。  

 曾为获得中国 2.5 亿美元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外国公司就其在中
国和加勒比地区的诉讼以及相关的行政和仲裁程序提供咨询。  

 曾在一次将中国啤酒厂出售给某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中代表外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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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许可  
 
哥伦比亚特区 
在华注册外国律师 

 曾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中代表外国当事方，仲
裁涉及的贸易纠纷金额达数千万美元。  

 

演讲活动 
 

诺顿先生担任定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举行的首届反腐败中
国峰会联合主席。  

“2008 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应对不断增加的执行风险”，2008

年 4 月 16 日 
“成功管理内部调查”，2008 年 1 月 22 日于亚洲反腐败香港峰会 
在“在中国经商应采取的法律、税收与财务策略”大会上发言，2007

年 12 月 13 日 
在“遵守《海外反腐败法》网络研讨会”上发言，2007 年 12 月 6 日
“解决与中方之间的商业纠纷”，2007 年 12 月 4 日 
 

著述 
 

《国际法公告：美国司法部新一期<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意见程序
公报基于某收购者关于其成交后行为所作的重要担保确立了针对继任
者责任的有限安全港条款》,2008 年 7 月 1 日 

《国际法公告：Willbros 集团同意支付 3230 万美元以解决美国司
法部和美国证监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执法行动》，2008 年 5 月
21 日 

《国际法公告 – 最近发生的“石油换粮食”计划案件显示，政府希
望得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反贿赂条款规定之外的“不当”支付，引起
人们对海外执法的关注》，2008 年 3 月 17 日 

《国际法公告：观虎藏龙—朗讯因为资助中国官员观光之旅被罚
款》，2008 年 2 月 1 日 

《第五巡回法庭澄清进行<海外反腐败法>刑事处罚拟要求的条
件》，2007 年 11 月 9 日 

“柯泽尼（Kozeny）的故事仍在继续”，2007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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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在中国的合规》，2007 年于 40, 137 号《证
券及商品监管评论》 

 

 

专业会员资格 
 
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2007 年）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2006 年至今） 
上海美国商会会员：董事会（2000-2001 年）；法律委员会副主

席（2000-2001 年） 
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与国际法实务分会：理事会成员（1996–1999

年），出版组主席（1996–1999 年），预算主管（1998–1999 年），理
事会成员（2007 年） 

环太平洋律师协会（1989 年至今） 

 
 


